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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乙擅自取走甲珍藏多年之 A 古董，乙並以自己名義讓售該古董予善意且

非因重大過失不知其事之丙，已完成交付。甲嗣後知悉其事，拒不承認

乙之上開行為。今甲訴請丙返還 A 古董於自己，對此丙主張其係善意取

得該物而拒絕返還，問甲之請求是否有理？（35 分）

二、甲、乙、丙三人分別共有 A 地，應有部分分別為六分之一、六分之四、

六分之一。甲乙同意就 A 地無償設定普通地上權予丁，並且不顧丙之反對

而逕行設定登記。試問丙訴請丁塗銷該地上權登記，有無理由？（30 分）

三、甲對乙負有 3000 萬元之債務，由丙擔任全額清償之連帶保證人，丁則

提供其所有價值 1500 萬元之 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，俾擔保乙對甲

之上開債權。嗣甲逾期未能清償，乙遂聲請法院拍賣 A 地而受清償 1500

萬元。試問丁對丙有何權利可資主張？（35 分）


